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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
坤
艋

整
體
觀
照—

　

從
視
知
覺
試
探
書
寫
藝
術
的
創
變
概
念

壹
、
前
言

旅
法
學
者
熊
秉
明
先
生
認
為
：
﹁
書

法
是
中
華
文
化
核
心
的
核
心
﹂
，
主
要
的

意
思
是
：
文
化
的
核
心
是
哲
學
，
而
核
心

的
核
心
是
書
法
。

書
法
藝
術
作
為
文
化
核
心
的
核
心
，

熊
氏
所
困
擾
擔
心
的
是
：

﹁
我
們
並
未
能
充
分
認
識
，
未
能

從
理
論
上
作
批
判
和
分
析
﹂
︵
熊
秉
明
，

1995

，
23
｜
26
︶
。

書
法
是
實
用
性
或
藝
術
性
，
筆
者
以

為
書
法
是
實
用
性
與
藝
術
性
的
綜
合
體
，

就
像
太
極
圖
的
黑
、
白
或
量
子
力
學
的

波
、
粒
二
象
一
般
；
不
同
視
點
有
時
黑
有

時
白
，
有
時
波
有
時
粒
的
物
象
。

書
法
也
不
是
繪
畫
，
繪
畫
可
以
引
入
書
法

形
質
，
書
法
也
可
以
納
進
繪
畫
空
間
表

現
，
兩
者
的
藝
術
內
涵
相
通
互
用
而
藝
術

品
類
畢
竟
不
同
。

本
文
以
歷
代
書
畫
論
述
對
映
西
方
理

論
，
藉
由
筆
者
對
書
法
理
解
心
得
及
作
品

分
享
，
盼
能
對
熊
秉
明
先
生
﹁
未
能
從
理

論
上
作
批
判
和
分
析
﹂
試
探
性
的
回
應
。

貳
、
整
體
釋
義

一
、
格
式
塔
心
裡
學
︵G

estalt 

psychology

︶
又
名
完
形
心
理
學
。
格
式
塔

是
德
文
﹁G

estalt

﹂
一
詞
的
音
譯
，
原
意

是
﹁
形
態
﹂
或
﹁
構
成
﹂
。

格
式
塔
心
裡
學
將
整
體
視
為
有
機

體
，
雖
由
各
個
部
分
組
成
，
但
它
不
等
於

書
法
單
稱
藝
術
或
書
法
不
是
藝
術
，

存
在
對
藝
術
及
社
會
大
環
境
的
認
知
，
沒

有
對
錯
的
問
題
，
只
有
在
面
對
社
會
3C
、

AI
產
品
洶
湧
的
衝
擊
後
能
否
存
續
的
問

題
。

因
此
面
對
書
法
發
展
，
態
度
非
常
重

要
，
首
先
應
了
解
書
法
的
本
質
：
書
法
具

有
實
用
的
因
子
，
可
辨
識
的
文
字
是
藝
術

創
作
底
線
，
也
是
書
法
藝
術
品
類
奠
定
的

特
質
，
越
過
這
個
底
線
，
藝
術
品
類
奠
定

的
特
質
不
存
在
，
就
沒
有
書
法
這
項
藝
術

類
別
；
不
可
辨
識
的
筆
墨
書
寫
就
是
抽
象

繪
畫
，
我
們
尊
重
抽
象
繪
畫
創
作
表
現
，

但
不
能
以
抽
象
繪
畫
替
代
書
法
創
作
。
抽

象
繪
畫
是
抽
象
繪
畫
，
繪
畫
不
是
書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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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分
之
和
，
而
是
大
於
部
分
之
和
，
並
且

認
為
整
體
先
於
部
分
並
決
定
部
分
的
性

質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﹁
格
式
塔
質
﹂
。

格
式
塔
心
裡
學
美
學
以
完
形
心
理
學

為
基
礎
，
系
統
深
入
美
學
和
藝
術
問
題
，

並
有
重
大
理
論
貢
獻
的
，
首
推
魯
道
夫
．

安
海
姆
︵R

udolr A
rnheim

︶
，1904

出
生

於
德
國
，1946

入
籍
美
國
，
是
當
代
心
理

學
家
、
美
學
家
。

其
美
學
思
想
構
築
於
知
覺
結
構
說
，

安
海
姆
從
完
形
心
理
學
出
發
，
認
為
審
美

知
覺
本
身
顯
示
出
一
種
整
體
性
、
統
一
性

的
結
構
，
情
感
和
意
義
滲
透
在
這
整
體

性
、
統
一
性
的
結
構
中
，
知
覺
結
構
就
是

審
美
體
驗
的
基
礎
。

安
海
姆
認
為
知
覺
結
構
就
是
一
種

特
殊
﹁
力
﹂
的
結
構
，
亦
即
對
力
的
感
受

結
構
。
首
先
，
審
美
體
驗
是
從
活
躍
在
結

構
及
周
圍
力
的
位
置
、
強
度
、
方
向
，
來

刺
激
我
們
的
感
官
，
就
造
成
他
們
的
表
現

性
。

其
次
審
美
體
驗
中
的
力
是
一
種
﹁
具

有
傾
向
性
的
張
力
﹂
，
這
一
種
﹁
張
力
﹂

並
不
是
真
實
存
在
的
物
理
力
及
由
此
引

起
的
運
動
。
而
是
人
們
在
知
覺
某
種
特
定

的
形
象
時
，
所
感
知
到
的
力
；
它
具
有
擴

張
、
縮
收
、
衝
突
和
降
落
、
前
進
、
後
退

等
基
本
性
質
。
而
張
力
結
構
是
由
知
覺
對

象
本
身
的
結
構
骨
架
決
定
的
。
認
為
審
美

的
對
象
都
具
有
一
種
客
觀
的
結
構
骨
架
，

為
美
的
欣
賞
與
創
造
提
供
一
個
堅
實
的
基

礎
。
︵
參
李
醒
塵2000.P593

︱596

︶

書
法
的
章
法
亦
稱
結
構
，
自
古
以
來

即
被
視
為
有
機
體
。

北
宋
大
文
豪
蘇
東
坡
在
其
﹁
論
書
﹂

開
張
明
義
，
即
揭
示
：

「
書
必
有
神
、
氣
、
骨
、
肉
、

血

，

五

者

闕

一

，

不

為

成

書

也
。
」

孫
過
庭
書
譜
所
謂
：

「
一
點
成
一
字
之
規
，
一
字
乃
終

篇
之
準
」

包
世
臣
在
藝
舟
雙
輯
﹁
述
書
下
﹂
，

所
提
大
小
九
宮
，
認
為

「
中
宮
必
須
統
攝
上
下
四
旁
八

宮
，
八
宮
亦
必
須
具
有
拱
揖
朝
向

之
勢
，
其
俯
仰
映
帶
，
奇
趣
橫

生
。
」

書
法
的
章
法
結
構
為
群
集
有
機
的

組
合
，
令
人
玩
味
處
即
在
於
整
體
統
攝
部

份
，
部
份
亦
影
響
整
體
。

書
法
的
整
體
性
，
東
方
及
西
方
均
視

為
有
機
的
。

整
體
可
分
為
：

 1.
空
間
的
：
書
法
結
構
在
空
間
以
完

整
姿
態
出
現
，
既
無
殘
缺
，
又
不
偏
頗
。

 2.
時
間
的
：
書
法
結
構
的
虛
實
映
帶

中
，
在
時
間
上
是
以
完
整
的
動
態
出
現
即

不
傾
斜
，
又
不
中
斷
。

空
間
的
完
整
可
表
現
書
法
的
靜
態

美
，
時
間
的
完
整
則
表
現
書
法
的
動
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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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，
從
藝
術
理
論
上
所
謂
的
﹁
量
感
﹂
要

在
空
間
的
靜
態
美
中
去
發
現
，
而
﹁
質

感
﹂
則
要
在
時
間
的
動
態
美
中
去
完
成
。

(

參
虞
君
質1981.P57

︶

所
以
書
法
具
有
﹁
質
﹂
、
﹁
量
﹂
兼

俱
的
整
體
性
。

二
、
整
體
的
表
現─

張
猛
龍
碑
額
為
例

張
猛
龍
碑
碑
額
全
名
稱
：
魯
郡
太
守

張
府
君
清
頌
碑
。
金
石
萃
編
載
：
碑
高
八

尺
四
寸
，
寬
三
尺
七
寸
。
立
於
北
魏
正
光

三
年
︵522

︶
正
月
，
目
前
存
於
山
東
曲
阜

孔
廟
。
北
魏
正
是
佛
教
盛
行
時
期
，
張
猛

龍
當
時
力
排
宗
教
迷
信
，
獨
設
學
校
，
宣

揚
儒
家
思
想
，
以
孔
學
提
振
德
教
。
當
時

之
人
讚
揚
張
猛
龍
所
作
清
頌
記
。

此
碑
是
北
魏
碑
刻
中
的
名
品
，
用
筆

沉
著
痛
快
，
整
煉
方
折
如
斷
金
切
玉
，
書

法
瀟
灑
古
淡
，
奇
正
相
生
。

它
的
碑
額
三
行
十
二
字
，
方
筆
稜
角

森
然
，
它
的
結
字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：

不
單
單
著
眼
於
一
個
單
字
的
平
衡
，

而
是
考
慮
上
下
左
右
的
關
係
，
亦
即
從
整

體
去
衡
量
單
字
的
左
傾
或
右
倒
，
很
少

有
四
平
八
穩
的
，
在
字
與
字
、
行
與
行
之

間
，
相
互
映
帶
襯
托
，
動
態
中
遷
就
避
讓

取
得
穩
定
，
整
體
的
感
覺
是
既
平
衡
和
諧

又
生
動
活
潑
。

參
、
視
覺
線
（visual lines

）

一
、
視
覺
認
知

日
常
的
視
覺
不
是
照
相
機
單
純
視
覺

紀
錄
或
感
覺
的
視
覺
，
被
動
的
接
受
。

視
覺
認
知
具
有
推
論
與
判
斷
等
主
動

的
探
索
。
亦
即
知
覺
具
有
取
捨
、
整
理
、

補
充
等
主
動
作
用
，
知
覺
即
是
思
考
，
推

論
即
直
覺
，
觀
察
即
能
發
明
。

英
國
藝
術
史
學
家
與
藝
術
理
論
家
貢

布
里
希E

. H
. G

G
O

M
B

R
IC

H

認
為
：

要
觀
察
正
確
與
深
入
需
要
知
識
支

撐
，
好
比
要
觀
看
岩
石
，
必
須
具
備
地
質

學
的
常
識
，
讓
知
識
印
證
地
質
現
況
，
否

則
視
覺
沒
有
有
重
點
與
方
向
。

一
般
書
畫
家
家
很
難
擺
脫
傳
統
的
影

響
，
面
對
書
畫
稿
、
碑
帖
，
學
習
前
人
的

處
方
，
筆
墨
設
色
等
技
法
，
依
法
配
製
叫

做
製
作(M

A
K

IN
G

)

，
少
數
書
畫
家
發
現

傳
統
模
式
以
外
種
種
可
供
表
現
，
便
會
放

棄
傳
統
處
方
，
依
眼
前
的
知
覺
來
書
寫
表

現
傳
達
稱
為
匹
配(M

A
T

C
H

IN
G

)

，
先
有

製
作
才
有
匹
配
，
可
知
先
有
傳
統
才
有
創

新
。

二
、
視
覺
線
（v

i
s
u
a
l
 
l
i
n
e
s

）─

視
覺
的
動
態
軌
跡

書
法
點
線
書
寫
筆
鋒
運
行
的
脈
絡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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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常
有
固
定
合
理
的
視
覺
線
︿v

isu
al 

lines
﹀
。
映
帶
所
造
成
的
書
法
空
間
性
、

順
序
性
的
墨
跡
，
能
產
生
某
方
向
的
力
。

也
稱
好
的
連
續
。
用
書
法
的
術
語
即
是
映

帶
亦
稱
行
氣
。

書
法
的
線
性
藝
術
特
徵
相
當
明
確
，

透
過
視
知
覺
，
線
條
指
引
視
覺
路
徑
，
使

人
產
生
感
知
。

如
分
。(

圖
1)

實
畫
處
乃
筆
在
紙
上

運
動
的
軌
跡
，
虛
線
為
筆
懸
浮
空
中
的
路

徑
。
虛
實
之
間
有
如
太
極
拳
連
續
不
斷

如
妙
。(

圖
2)

筆
墨
在
紙
上
運
動
的

墨
跡
，
知
覺
能
產
生
運
動
的
力
。

黃
庭
堅

︽
李
白
憶
舊
遊
詩
卷
︾
局
部 (

圖
3)

第
一
行
我
們
從
視
覺
的
感
知
，
它
不

像
﹁
分
﹂
字
點
畫
分
離
，
但
從
單
字
與
單

字
之
間
，
其
墨
蹟
的
連
續
組
構
中
，
就
一

整
行
觀
之
，
可
以
感
知
它
的
行
氣
不
是
垂

直
線
，
而
是
具
有
動
勢
的
曲
線
。

有
機
體
的
進
化
過
程
中
，
知
覺
是
從

結
構
最
突
出
的
點
開
始
，
整
體
性
的
結
構

特
徵
才
是
視
知
覺
搜
尋
的
主
要
目
標
。
造

形
便
是
吸
引
眼
睛
重
要
的
特
質
之
一
。

如 (

圖
4)

，
鶴
舞
。

外
延
的
兩
直
線
誇
張
的
指
向
紙
幅
右

上
、
下
角
，
而
且
互
相
呼
應
著
，
與
中
段

筆
畫
組
架
建
構
圓
的
切
線
造
形
，
切
線
左

邊
凸
起
處
，
密
集
的
筆
畫
書
寫
，
款
識
同

時
融
入
主
文
虛
白
處
增
強
中
段
密
集
的
重

度
及
上
下
伸
展
增
添
虛
白
空
間
的
變
化
。

整
體
結
構
左
黑
右
白
、
左
重
右
輕
，

誇
張
曲
線
的
動
勢
張
力
抵
銷
右
邊
的
重

度
，
取
得
整
體
的
均
衡
。

圖1 分

圖2 妙
圖3 黃庭堅

《李白憶舊遊詩卷》局部

圖4 鶴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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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6 杜甫《贈花卿》 圖5 張繼《楓橋夜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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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統
創
作
上
，
所
要
表
現
的
作
品

全
體
的
均
衡
，
是
由
許
許
多
多
均
衡
的

小
中
心
點
來
構
成
，
形
成
﹁
同
質
性
﹂

︵h
o

m
o

g
en

eity

︶
或
﹁
無
音
色
性
﹂

︵atonal

︶
，
單
字
結
構
自
身
諸
要
件
的

綿
密
組
織
取
代
基
本
的
﹁
結
構
之
基
調
﹂

︵
李
長
俊
，1985

，
33
︶

當
我
們
著
眼
大
處
，
改
變
同
質
性
，

參
以
賦
格fuge

的
音
樂
創
作
方
式
，
由
墨

蹟
的
用
筆
輕
重
來
貫
穿
﹁
結
構
基
調
﹂
，

使
行
氣
的
律
動
既
可
獨
立
成
行
、
又
可
重

疊
、
改
變
，
並
能
和
諧
不
衝
突
，
顯
然
視

覺
的
知
覺
在
行
氣
塑
造
中
，
豐
富
了
行

間
，
律
動
的
張
力
勝
過
傳
統
兩
行
直
勢
對

稱
的
僵
直
。

如
︵
圖
5)

，
張
繼
︽
楓
橋
夜
泊
︾
。

如
︵
圖
6)

，
杜
甫
︽
贈
花
卿
︾
。

字
形
的
大
小
透
過
誇
張
、
律
動
、
連

綿
、
映
帶
、
暗
示
，
圈
繞
餘
白
及
由
忽
隱

忽
現
的
長
線
，
形
塑
斷
續
的
切
線
，
顯
露

張
力
支
撐
整
體
。

如
︵
圖
7)

，
懷
素
︽
自
敘
帖
︾
語
速

句
。

本
作
品
運
用
群
化
原
理
，
上
段
行

一
、
二
交
錯
的
曲
線
造
形
連
結
下
段
用
點

的
構
成
來
產
出
動
勢
的
變
化
，
線
條
則
以

穿
透
、
重
疊
等
增
加
空
間
的
交
錯
。

肆
、
如
畫─

造
形
即
內
容

書
譜
云
：

復
有
龍
蛇
雲
霧
之
流
，
龜
鶴
花
英

之
類
，
乍
圖
真
於
率
爾
，
或
寫
瑞

於
當
年
；
巧
設
丹
青
，
工
虧
翰

墨
，
異
夫
楷
式
，
非
所
詳
焉
。

巧
設
丹
青
，
工
虧
翰
墨
，
孫
過
庭
對

於
任
意
摩
擬
物
象
或
附
會
描
繪
祥
瑞
，
技

巧
雖
然
貼
近
繪
畫
，
操
作
上
疏
離
書
法
，

不
符
合
規
範
，
這
種
畫
出
來
的
字
不
苟

同
。

圖7 懷素《自敘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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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見
書
法
和
繪
畫
，
表
象
、
形
式
上

還
是
有
所
區
隔
。

如
畫
的
書
法
概
念
，
指
和
繪
畫
在

性
格
上
共
通
的
空
間
、
內
容
、
表
現
、
形

式
，
亦
即
美
的
表
現
要
素
。

一
、
西
方
繪
畫
的
借
鏡

韓
瑞
屈.

沃
夫
林 (H

einrich W
olffl

inejo)

在
藝
術
史
的
原
則
一
書
中
，
歸
納
繪
畫
形

式
表
現
五
種
概
念
：

 1.
線
性
到
繪
畫
性
的
發
展

 2.
從
平
面
性
到
後
退
性

 3.
閉
鎖
形
式
到
開
放
形
式

 4.
從
多
樣
性
到
統
合
性
的
發
展

 5.
題
材
的
絕
對
清
晰
到
相
對
清
晰

敘
明
繪
畫
的
概
念
從
從
觸
覺
的
、
造

形
的
演
化
到
純
視
覺
的
性
質
。

線
性
繪
畫
發
展
盛
行
於
十
六
世
紀
，

線
條
指
引
眼
睛
認
知
的
路
徑
，
強
調
物

象
、
事
務
間
的
界
線
，
表
現
與
事
物
合

而
為
一
。
簡
而
言
之
，
線
性
繪
畫
著
重
物

象
本
身
，
由
外
在
的
線
條
去
分
辨
，
與
背

景
是
分
離
的
，
主
題
是
主
題
，
背
景
是
背

景
，
背
景
襯
托
物
象
，
兩
者
界
線
清
楚
，

反
之
，
繪
畫
性
發
展
於
十
七
世
紀
，
聚
焦

於
事
務
的
整
體
動
感
，
拋
棄
可
觸
知
的

設
計
，
不
再
追
求
連
續
的
外
圍
線
，
強
調

動
態
、
變
化
、
團
塊
、
融
合
，
把
體
積
和

輪
郭
合
而
為
一
，
從
本
來
模
樣
中
訴
諸
眼

睛
，
自
求
解
放
。

古
典
文
藝
復
興
的
藝
術
，
形
式
簡

化
成
一
系
列
的
平
面
，
巴
洛
克
藝
術
則
重

視
深
度
；
空
間
的
平
面
性
後
退
，
可
供
應

用
不
同
的
表
現
模
式
出
現
。
從
完
整
的
個

體
構
成
，
古
典
與
鬆
散
的
巴
洛
克
藝
術
相

較
，
前
者
封
閉
、
固
定
物
象
，
後
者
表
現

動
態
繼
續
發
展
的
開
放
性
。
封
閉
式
是
讓

各
部
分
的
和
諧
相
處
而
達
到
統
一
，
開
放

式
則
用
一
個
主
題
聯
結
部
分
或
各
部
分
的

要
素
串
接
隸
屬
於
沒
有
約
束
性
的
事
務
達

到
統
合
。

十
六
世
紀
繪
畫
表
現
事
物
的
真
相
，

題
材
絕
對
清
晰
，
十
七
世
紀
表
現
事
務
的

外
貌
，
主
題
不
是
唯
一
描
繪
目
的
，
結

構
、
光
線
、
色
彩
等
的
功
能
不
限
於
界
定

形
式
，
它
們
有
獨
自
的
生
命
，
因
此
不
得

不
捨
棄
部
分
的
絕
對
清
晰
，
從
事
務
的
整

體
外
貌
，
相
對
清
晰
較
有
非
造
型
的
特
質

十
七
世
紀
西
方
追
求
逼
真
及
新
的

美
感
，
線
條
解
構
了
，
變
動
的
團
塊
浮
現

了
；
概
念
上
從
觸
覺
的
、
造
型
的
轉
化
到

視
覺
性
質
，
依
循
一
條
自
然
法
則
。
從

構
築
性
到
反
構
築
性
，
從
嚴
格
遵
循
法

則
到
自
由
順
應
法
則
。
︵
參
曾
雅
雲
譯

1998P26-74

︶

二
、
書
法
視
覺
的
內
在
繪
畫
性
格─

動
勢
、
深
度
為
例

抽
象
的
文
字
，
不
是
繪
畫
；
整
體
的

有
機
質
性
通
於
繪
畫
，
視
覺
的
映
帶
、
行

氣
、
律
動
…
等
內
在
形
式
特
徵
與
繪
畫
的

連
貫
、
清
晰
、
可
觸
摸
的
、
動
感
…
等
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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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美
的
共
同
形
式
特
徵
。

清
．
劉
熙
載
在
書
概
云
：

東
坡
論
吳
道
子
畫
「
出
新
意
於

法
度
之
中
，
寄
妙
理
於
豪
放
之

外
」
。
推
之
於
書
，
但
尚
法
度
與

豪
放
，
而
無
新
意
與
妙
理
，
末

矣
。

審
視
書
法
若
從
視
知
覺
的
角
度
，

去
構
築
章
法
形
式
，
能
多
一
分
自
我
書
寫

藝
術
的
表
現
，
少
一
分
格
式
化
的
書
寫
慣

性
，
可
為
書
法
引
入
新
的
勝
境
。

1
、
動
勢

(1)
外
在
擺
盪
的
動
勢

上
﹁
郡
﹂
字
，
平
正
、
高
雅
、
肅

穆
，
表
情
內
斂
安
靜
。

下
﹁
郡
﹂
字
張
猛
龍
碑
，
左
撇
的

擺
盪
，
一
面
加
寬
底
部
，
增
進
字
形
的
穩

定
，
同
時
帶
動
上
下
中
心
軸
線
的
傾
斜
，

約
略
向
右
下
傾
斜
7
度
，
即
時
鐘
十
一
點

二
十
七
分
的
位
置
。

觸
發
視
覺
動
感
的
積
極
搜
尋
，
同
時

字
的
外
形
，
左
右
軸
線
由
左
下
向
右
上
敧

斜
，
把
左
撇
的
粗
獷
化
成
視
覺
上
升
活
潑

的
導
引
線
。
整
體
感
覺
是
動
態
的
。

(2)
敧
側

傾
斜
是
最
容
易
察
知
的
動
感
。

張
猛
龍
碑
︵
上
圖
︶
經
常
把
全
字
形

或
左
、
右
部
首
的
體
勢
左
傾
，
呈
動
態
設

計
，
促
使
視
覺
動
感
繃
緊
，
整
體
的
重
量

以
一
角
來
支
撐
。
均
衡
中
充
滿
蓄
勢
待
發

的
動
感
。
如
例
字
：
﹁
猶
﹂
。
︵
歐
書
下

圖
︶

(3)
不
正
之
正─

內
在
動
感

安
海
姆
結
構
力
場
認
為
：
從
垂
直
線

或
水
平
線
稍
離
的
細
長
之
形
，
就
會
被
強

而
有
力
之
構
造
地
圖
上
的
力
場
所
吸
引
，

而
發
生
運
動
方
向
性
，
對
角
線
亦
具
有
這

種
力
場
。
︵
參
王
秀
雄1997.P227

︶

歐
書
力
線
主
軸
上
段
向
左
偏
離
，
使

中
心
有
由
上
向
下
移
動
的
運
動
路
徑
。
張

猛
龍
碑
力
線
主
軸
下
段
向
右
偏
離
，
使
中

心
移
動
的
運
動
路
徑
變
成
由
下
向
上
。
如

﹁
靈
﹂
。

戈
守
智
論
﹁
頂
載
﹂
有
正
勢
與
側

勢
，
戴
之
正
勢
：
所
謂
﹁
長
短
疏
密
，
極

意
作
態
，
便
覺
字
勢
峭
拔
﹂
，
戴
之
側

勢
：
所
謂
﹁
正
看
時
欲
其
上
下
皆
正
，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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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偏
側
之
形
，
旁
看
時
，
欲
其
玲
瓏
松

秀
，
而
見
結
構
之
巧
﹂
︵
參
戈
守
智1987.

P100
︶
。

說
明
了
由
上
而
下
或
由
下
而
上
力
線

主
軸
在
視
知
覺
上
所
呈
現
動
感
的
妙
處
。

(4)
計
白
當
黑
餘
白
的
虛
實

字
的
結
構
與
章
法
佈
局
，
應
有
疏
密

虛
實
，
避
開
平
板
、
整
齊
劃
一
，
要
有
起

伏
、
對
比
，
從
既
矛
盾
又
和
諧
中
獲
取
藝

術
情
趣
。

清
代
書
家
鄧
石
如
說
：

「
字
畫
疏
處
可
使
走
馬
，
密
處
不

使
透
風
，
常
計
白
當
黑
，
奇
趣
乃

出
。
」

初
學
書
法
時
，
注
意
力
都
放
在
黑
墨

筆
畫
上
，
著
眼
細
微
處
而
忽
略
大
局
。
殊

不
知
留
白
的
空
間
與
黑
色
的
線
條
，
同
等

重
要
；
一
件
作
品
除
了
字
的
結
構
外
，
也

要
考
量
留
白
處
，
注
意
黑
與
白
的
布
局
，

才
能
疏
密
有
致
，
達
到
平
衡
。

如
圖
，
金
農
書
法
﹁
耶
﹂
︵
劉
建
平

1996

圖
43
︶

中
間
雙
拼
的
兩
部
首
合
圍
密
閉
的
餘

白
，
其
圖
如
兩
山
之
間
的
﹁
一
線
天
﹂
形

象
，
圖
地
可
以
反
轉
，
張
力
外
溢
到
兩
個

部
首
所
圍
的
白
，
造
形
無
一
相
同
，
破
除

我
們
習
以
為
常
的
均
間
概
念
，
剪
裁
這
個

單
字
，
無
疑
的
它
可
以
是
現
代
書
法
，
也

是
相
當
精
彩
的
抽
象
繪
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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隸
書
的
行
氣
以
橫
向
為
軸
，
再
如

金
農
隸
書
篇
，
橫
向
的
行
間
兩
單
字
之
間

餘
白
也
能
構
築
詩
情
詩
景
的
想
像
空
間
。

︵
劉
建
平1996
圖

291
︶

若
以
趙
之
謙
書
法
，
如
右
圖
對
聯
局

部
。
︵
齊
淵2005

下P95
︶

黑
體
圍
繞
的
白
也
具
有
圖
的
性
格
，

以
飛
、
車
兩
字
為
例
，
其
密
集
處
僅
剩

小
白
點
兩
三
處
，
有
如
黑
暗
中
以
探
照

光
，
搜
尋
到
深
山
中
小
飛
鼠
眼
睛
散
發
的

光
芒
，
讓
人
玩
味
的
形
式
意
味
，
隽
詠
無

限
。

計
白
當
黑
，
馬
諦
斯
一
幅
裸
女
作

品
，
主
題
﹁
裸
女
﹂
變
餘
白
的
處
理
手

法
，
翻
轉
對
主
題
描
繪
的
概
念
，
視
覺
效

果
的
張
力
令
人
叫
絕
。

惲
格
南
田
畫
跋
云
：

「
古
人
用
心
在
無
筆
墨
處
，
今
人

用
心
在
有
筆
墨
處
」

無
筆
墨
處
指
的
是
﹁
地
﹂
，
即
背

景
；
有
筆
墨
處
指
的
是
﹁
圖
﹂
，
也
就
是

主
題
。
可
見
﹁
地
﹂
的
處
理
，
最
重
要
也

最
容
易
被
忽
略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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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張
猛
龍
碑
︵
右
圖
︶
則
把
視
覺

消
失
點
擺
置
在
右
邊
，
形
成
左
近
右
遠
的

深
度
。
然
後
又
特
別
誇
張
左
邊
的
部
首
，

強
調
﹁
由
左
下
向
又
上
升
﹂
的
動
感
變

化
。
例
如
：
﹁
深
﹂
。

如
左
圖

主
文
﹁
海
為
龍
世
界
，
雲
是
鶴
家

鄉
﹂

不
背
離
書
寫
的
時
間
、
空
間
要
素
：

規
律
與
秩
序
，
納
入
留
白
概
念
，
在
傳
統

的
可
讀
性
外
又
不
失
現
代
感
的
視
覺
性
。

書
法
的
計
白
當
黑
，
從
整
體
的
環

顧
，
圖
地
反
轉
可
以
令
人
耳
目
一
新
。

如
圖
左
主
文
寒
雨
和
款
識
中
間
的
留

白
有
大
鳥
展
翅
的
想
像
。

如
圖
左
主
文
飄
飄
何
所
似
，
圈
繞
的

白
，
詩
一
樣
想
像
可
以
飛
飛
飛
…

兩
圖
均
具
備
圖
地
反
轉
的
質
性
，
主

文
與
餘
白
視
覺
的
前
進
、
後
退
形
成
穿
梭

的
動
感
。

2
、
空
間
深
度

(1)
單
字

歐
書
字
形
結
構
安
排
，
常
把
視
覺
消

失
點
擺
置
在
左
側
，
形
成
左
遠
右
近
，
再

以
近
大
遠
小
的
方
式
處
理
均
衡
。
例
如
：

﹁
謝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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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
行
間
深
度

蘇
東
坡
寒
食
帖
，
如
圖
，
作
品
局

部
。

其
行
間
的
深
度
變
化
，
各
行
都
蘊
涵

不
同
的
巧
思
。
行
一
深
度
的
後
退
，
行
三

的
深
度
則
先
退
，
再
由
深
到
近
；
中
間
則

融
合
左
右
的
空
間
，
忽
退
忽
近
。

(3)
篇
章
的
整
體
觀
照

十
六
世
紀
繪
畫
題
材
絕
對
清
晰
，

十
七
世
紀
主
題
不
是
唯
一
描
繪
目
的
，
不

得
不
捨
棄
部
分
的
絕
對
清
晰
，
從
整
體
外

貌
，
由
相
對
清
晰
表
現
非
造
型
的
特
質
。

楊
凝
式
夏
熱
帖
，
下
圖
及
董
其
昌
臨

周
越
跋
文
，
上
圖(

臺
北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︶

用
筆
用
墨
的
粗
細
、
輕
重
、
乾
濕
、

大
小
…
非
常
自
然
的
形
塑
美
的
漸
層
，
文

字
閱
讀
之
餘
，
滿
足
視
覺
空
間
變
化
。

顯
然
書
法
很
早
便
存
在
繪
畫
的
性

格
，
繪
畫
也
具
有
書
法
的
質
性
，
﹁
書
畫

同
源
﹂
言
之
有
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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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韓
瑞
屈.

沃
夫
林
所
歸
納
繪
畫
性
繪

畫
題
材
的
絕
對
清
晰
到
相
對
清
晰
，
書
寫

也
有
類
比
的
視
覺
效
果
。

如
圖
。

主
文
：
冰
雪
勵
勁
節
風
雨
生
信
心

由
於
書
寫
章
法
運
用
行
列
交
錯
，
中

間
敷
於
色
彩
，
主
文
的
絕
對
清
晰
，
轉
換

為
相
對
清
晰
，
左
圖
色
彩
具
有
補
墨
色
的

不
足
，
對
主
文
具
有
增
強
作
用
，
右
圖
色

彩
較
濃
又
刺
激
性
強
︵
紅
色
︶
，
對
主
文

具
有
消
弱
作
用
；
兩
者
書
寫
的
辨
識
性
一

強
一
弱
，
依
然
不
失
書
寫
的
時
間
性
、
空

間
性
、
規
律
性
與
秩
序
性
。

相
同
的
本
文
內
容
，
使
用
不
同
的
色

調
、
不
同
的
墨
韻
，
不
同
的
尺
幅
，
擺
放

一
起
，
形
成
不
同
的
視
覺
藝
術
效
果
；
有

如
莫
內C

laudeM
onet

稻
草
堆
系
列
畫
作
一

般
，
不
同
時
間
、
不
同
季
節
所
完
成
的
作

品
依
然
令
人
百
看
不
厭
。

伍
、
結
語

書
法
是
有
專
門
技
術
的
，
技
巧
方
法

必
須
透
過
學
習
達
到
如
日
人
所
謂
職
人
匠

手
的
基
本
能
力
，
學
習
經
典
是
一
個
非
常

重
要
的
過
程
。
基
本
能
力
養
成
之
後
，
思

想
的
融
入
才
是
藝
術
的
本
體
。
亦
即
﹁
書

貴
入
我
神
﹂
；
要
有
自
我
、
傳
達
自
己
的

意
念
、
神
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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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圖
左

張
籍

秋
思

洛
陽
城
裡
見
秋
風

欲
作
家
書
意
萬
重

祇
恐
悤
悤
說
不
盡

行
人
臨
發
又
開
封

書
法
如
同
一
山
脈
，
傳
統
古
典
著

重
文
字
辨
識
清
晰
，
採
字
字
分
離
、
穩

定
、
厚
實
、
可
觸
及
的
書
寫
章
法
是
一
個

高
峰
；
另
外
採
用
字
群
的
組
合
、
串
接
、

隨
機
、
動
態
的
，
從
視
覺
整
體
空
間
去
檢

視
，
可
以
聯
結
黑
白
、
虛
實
、
動
感
，
變

動
性
極
高
，
這
又
是
另
外
一
個
高
峰
。
兩

峰
對
視
如
同
太
極
的
黑
白
或
量
子
力
學
中

波
粒
二
象
。
一
體
兩
面
，
是
美
學
發
展
的

現
象
，
也
是
藝
術
形
成
的
過
程
。

從
視
覺
角
度
發
展
的
書
法
藝
術
，
與

繪
畫
性
表
現
的
交
集
，
不
是
物
種
外
在
形

象
而
是
空
間
概
念
：
空
間
的
重
疊
交
錯
、

前
進
後
退
、
封
閉
開
放
、
心
理
的
、
民

族
、
歷
史
文
化
的
…
…
。

特
別
是
留
白
空
間
是
一
塊
未
開
發
的

處
女
地
，
它
減
少
干
擾
增
強
視
覺
層
次
，

特
別
是
留
白
所
帶
來
的
空
間
想
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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